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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完整、 准确，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 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规定， 本次会

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继续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任期一

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聘请夏鹏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刘社梅、 童晓俐、 叶青对该议案投反对票， 反对理由均为： 公司目前的独立董事中已有

与候选人相同背景的专家， 互补性不充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后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 审议未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自贡通达向工行抵押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刘社梅、 童晓俐、 叶青对该议案投反对票， 反对理由均为： 贷款理由不充分。

公司独立董事周俊祥对该议案投反对票， 反对理由： 公司欠缺完整的资金使用计划， 三个月前已

有一次类似的贷款， 本次贷款未见有必要性。

公司独立董事朱新会对该议案投反对票， 反对理由： 第一、 关于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在制定公司

年度计划时， 就应提出。 我没看到自贡通达的年度财务计划， 无从判断贷款的必要性。

其次， 如果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增加流动资金， 应该在业务发生前提出详细的可研报告， 经充分论

证并批准后实施。 目前该笔业务已执行完毕， 程序颠倒， 不妥。

第三， 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担保， 也需事先有计划， 而华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开了

１５

次董事会， 从未提及此事。 现突然要求为子公司提供

８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 也不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 独立董事候选人夏鹏先生简历、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夏鹏： 男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 管理学博士 高级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工作经历： 历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对外经贸财会》 杂志主编， 北京

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总管兼财务中心主任； 现任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投融资部总经理。

夏鹏先生未持有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

的处罚；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符合 《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独

立董事任职条件。

２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夏鹏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

系， 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学历、 职称、 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

的，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

一、 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 符合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 具备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 被提名人不是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 法律、 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 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公务员法》 的相关规定；

五、 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 政府机关、 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

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 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内，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

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内，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

在单位党组 （党委） 及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后，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

位党组 （党委）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内， 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

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 包括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在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 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十二、 被提名人当选后，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

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否则， 本提

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夏鹏， 作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本人及本

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

位任职；

五、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 最近一年内， 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 管理咨

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 最近一年内， 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 咨询、 评估、 法律、 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

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

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 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 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 供货商、 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 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相关规定；

十三、 本人不是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 政府机关、 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

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 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内，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内，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 （党委） 及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后，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

党组 （党委）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 休后三年内， 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 本人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 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二十、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 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

包括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未在首

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夏鹏 （正楷体） 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否则，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

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 规则等的规定，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夏鹏

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华新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１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完整、 准确，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将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９

时

３０

分。

２

、 会议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华美大厦西座

５３０

室公司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５

、 出席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的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 本公司董事、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特别邀请人员。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夏鹏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将采用累计投票制， 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同日公告的

ＳＳＴ

华新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１

月

２６

日开会前半小时。

２

、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 持股凭证及个人身份证， 委托出席的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法

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会议代表的个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但应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３

、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华美大厦西座

５３０

室公司董事会

４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２０６８７

５

、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５６１０４

６

、 联系人： 单军

７

、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１

（四） 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表决事项：

表决内容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夏鹏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注： 投票方法

１

、 同意表决事项， 在 “赞成票” 栏下画 “

Ｏ

”

２

、 不同意表决事项， 在 “反对票” 栏下画 “

Ｏ

”

３

、 对表决事项不发表意见， 在 “弃权票” 栏下画 “

Ｏ

”

４

、 选项内容只能选择一项表决意见， 多选、 不选或涂改均为废票

委托人 （签字）： 受托人 （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注： 此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 公正

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三” 位数

１２３ ２４８ ３７３ ４９８ ６２３ ７４８ ８７３ ９９８

末 “四” 位数

９５７５ ４５７５ ７２９２

末 “五” 位数

５３４９１ ７３４９１ ９３４９１ １３４９１ ３３４９１ ７０１１６

末 “六” 位数

３９０２５８ ８９０２５８

末 “七” 位数

５４５１７１８ ７１３２７５０ ３４２９４９４ １７５２２４６ ４２８３５９０ ０９６１７６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６０

，

８０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５００

股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二

根据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2”位数 61��11

末“3”位数 406��656��906��156

末“4”位数 2692��5192��7692��0192

末“5”位数 36077��56077��76077��96077��16077��06776

末“6”位数 502236��002236

末“7”位数 2653833��178070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均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67，2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1

日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月 10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江

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二”位数： 25��75

末“三”位数： 494��994��347

末“四”位数： 0593��1843��3093��4343��5593��6843��8093��9343

末“五”位数： 10998��30998��50998��70998��90998��80166

末“六”位数： 608169��108169

末“七”位数： 096815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64,1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500股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1

日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 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郑州建国饭店七楼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３

、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

４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家富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 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５

、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 《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及 《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

律、 法规的规定， 会议同意提名曹家富先生、 于跃荣女士、 谢文用先生、 曹龙根先生、 曹正启先生、

闵群女士、 尹效华先生、 孟素荷女士、 赵虎林先生等

９

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其中尹效

华先生、 孟素荷女士、 赵虎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位独立董事己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任职资格证书，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上述董事候

选人逐项表决、 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时在河南省潢川县跃进东路

３０８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第一项议案。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备查文件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附件：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曹家富先生， 中国籍，

１９５２

年出生， 大专学历， 高级政工师， 高级经济师； 历任潢川县仁和乡乡

长、 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 先后荣获 “河南省劳动模范”、 “全国农业科技

先进工作者”、 “中国食品工业

２０

大杰出企业家”、 “全国五一劳动奖”、 “中国肉类十大科技人物”

和 “中国肉类工业最具影响力人物” “全国水禽行业十佳企业家” “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 等

３０

多项荣誉称号， 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信阳市人大常委、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 家禽分会会

长，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今， 任本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控股子公司华隆羽绒公司、 陈州华英公司、

丰城华英公司、 华英商业连锁公司、 樱桃谷食品公司董事长。 曹家富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

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于跃荣女士， 中国籍，

１９７４

年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会计师。 最近五年任职于河南省农业

综合开发公司， 现任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 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于

跃荣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谢文用先生， 中国籍，

１９５８

年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 经济师。 曾任辽宁省粮食局计划统计处副

主任科员、 辽宁省粮油食品发展公司经营部经理、 辽宁省粮油食品发展公司业务二部经理、 辽宁省粮

油食品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辽宁省粮油食品边贸公司总经理、 辽宁省粮食集团副总裁，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今， 任本公司董事。 谢文用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曹龙根先生， 中国籍，

１９４１

年生， 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浙江农业大学兽医系从事教学和畜禽疾病

科学研究工作、 浙江农业大学饲料研究所从事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创立杭州元

亨饲料兽药有限公司及杭州元亨动物营养与疾病研究所， 任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今， 任本公

司董事。 曹龙根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杭州新元亨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

选人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

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曹正启先生， 中国籍，

１９５８

年出生。 曾任潢川县仁和乡镇企业服务公司经理、 仁和镇化工厂厂

长， 最近五年任潢川县康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今， 任本公

司董事。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潢川县康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闵群女士， 中国籍，

１９７０

年出生， 本科学历， 会计师。 曾任淮滨三和集团总经办主任， 华英公司

企管部经理、 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今， 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今， 任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今，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本公司下属企业港华羽绒公司法定代表人，

樱桃谷食品公司董事， 华隆羽绒公司董事。 闵群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尹效华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注册会计师， 副教授， 硕

士生导师。 现任职于郑州大学商学院， 为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河南省工商联执委，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今， 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尹效华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己取得中国证券监察管

理委员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孟素荷女士，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大学学历， 食品工程高级工程师。 曾

任天津市食品研究所科技人员、 天津市食品学会办公室主任、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咨询部及国际部

主任、 副秘书长， 现任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孟素荷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己取得中国证券监察

管理委员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赵虎林先生， 中国籍， 法学硕士，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咨询专家， 河

南省侨务法律咨询专家， 河南省律师协会涉外委员会主任， 河南省律师协会直属分会副会长， 郑州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 赵虎林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己取得中国证券监察管

理委员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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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

３０

在郑州建国饭店七楼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３

、 会议应到监事三名， 实到监事三名。

４

、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志明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５

、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 《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及 《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

律、 法规的规定， 会议同意提名杨志明先生、 孟海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最近二

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

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三、 备查文件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附件：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志明先生， 中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 大专学历， 经济师。 曾任潢川县计委办公室主任、 河南省潢

川华英禽业总公司部门经理， 现任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河南华英房地产开发公司总

经理。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孟海刚先生， 中国籍，

１９６７

年出生， 本科学历， 经济师。 现任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审计监察

部副经理， 河南淮源方欣粮油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新野金珠油脂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淅川县香江

源食用油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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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召开的合法、 合规性：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４

、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时

５

、 会议的召开方式：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按照累计投票制进行

６

、 出席对象：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星期

四）。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 会议地点： 河南省潢川县城跃进东路

３０８

号公司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家富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２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于跃荣女士为公司董事；

（

３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谢文用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正启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５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闵群女士为公司董事；

（

６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龙根先生为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尹效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２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孟素荷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３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赵虎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 审议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杨志明先生为公司监事 （

２

）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孟海刚先生为公司监事议案

１

中董事和独立董事选举均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议案

２

监事选

举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 《河

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时，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时。

２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河南省潢川县跃进东路

３０８

号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 信函请注明 “股东大会” 字样。

３

、 登记方法：

（

１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证券账户卡和

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５

：

００

点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方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

参加表决 （参见附件）。

四、 其它事项

１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３７６－３１１９８９６

； 传真：

０３７６－３９３１０３０

３

、 邮政编码：

４６５１５０

４

、 联系人： 李远平

五、 备查文件

１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 授权委托书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的河南华英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

由我单位 （本人） 承担。 有效期限： 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结果

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家富先生为

公司董事

（

２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于跃荣女士为

公司董事

（

３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谢文用先生为

公司董事

（

４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正启先生为

公司董事

（

５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闵群女士为公

司董事

（

６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曹龙根先生为

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尹效华先

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２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孟素荷女

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３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赵虎林先

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

）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杨志明先生为

公司监事

（

２

）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孟海刚先生为

公司监事

说明：

１

、 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 “同意” 或 “反对” 或 “弃权” 空格内填写票数。 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一种意见， 涂改、 填写其他符号、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按弃权处理。

２

、 选举董事和监事， 采取累积投票制投票。

３

、 对议案一表决时， 分两次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选举。

４

、 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 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出董 （监） 事人数的

乘积。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权按意愿进行分配投向某一位或几位董 （监） 事候选人。 各候选人

在所得赞同票数超过出席该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２

（含

１／２

） 的前提下， 根据所得赞同票多

少的顺序依次当选董 （监） 事。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根据《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资金申

购发行公告》， 发行人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T + 2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六楼会议室主持了常熟风范

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2”位数 19

末“3”位数 698，898，498，298，098，825

末“4” 位数 8206，5706，3206，0706

末“6”位数

308942，433942，558942，683942，808942，933942，

183942，058942，973705

末“7”位数 2611414，0705934

凡在网上申购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4,9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5.00 元 /股， 未中签的网上申

购款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T + 3 日）退还投资者。

发行人

：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0

日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